南后街9号招商细则

（一）基本情况：总面积约296.11平方米，其中，建筑面积约258.12平方米，天井部分面积约37.99平方米；
（二）业态要求：茶馆、文化交流中心；
（三）经营期限：五年；

（四）租金价格：建筑面积部分70元/㎡/月，天井及空地部分35元/㎡/月；

（五）租金年递增率：按成交价逐年递增10%。

（六）报名条件：

1、企业法人；

2、注册资金：不低于100万元（含100万元）人民币；

3、须为2012年12月以前（含2012年12月）注册的企业。
（七）报名所需材料

1、通过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；

2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；

3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；若法定代表人无法到场的，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。
